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指南
1.什么是党员组织关系？

党员组织关系，是指党员对党的基层组织的隶属关系。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申请入党的人，一经被批准入党，接受其入党的党组织就把其编入党的基层组织，从此就确定了他的组织关系。党员的组织关系一经确定，党员就可以而且必须参加该组织的生活，并在其中积极工作。

2.什么是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

“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是党员变动组织关系的凭证。党员因工作、学习、生活等原因离开原所在党组织，应按规定及时转移正式组织关系，在规定时间内到所去地方或单位党组织报到，并在转入单位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交纳党费等。

3.在党员组织关系接转中，对党员有什么要求？

（1）因工作、学习、生活等原因离开原所在党组织，要及时转移党员组织关系，在规定时间内到所去地方或单位党组织报到。

（2）短期外出或外出时间较长但无固定地点的，应当通过适当方式主动与原所在单位党组织保持联系，汇报外出期间的有关情况，按照规定交纳党费。

（3）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连续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就被认为是自行脱党。

4.毕业生党员如何转移党员组织关系？

毕业生党员，已经落实工作单位的，应将党员组织关系及时转移到所去单位党组织；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可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本人或父母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也可随同档案转移到县以上政府人事（劳动）部门所属的人才（劳动）服务机构党组织。

5.毕业生党员转移党员组织关系的程序是什么？

（1）参加毕业生党员大会，了解清楚党员组织关系转移的重要性、常识、原则、程序及注意事项；

（2）与接收单位联系，确定接转单位党组织名称（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抬头）和接收单位名称(具体所去单位)；
（3）到学院党委办公室登记审核接转信息，领取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并认真检查核对填写是否与自己的实际情况一致，特别是正式党员或预备党员、抬头单位是否正确、身份证号码、党费交纳时间、开具日期等。
（4）在介绍信有效期内（一般为90天、60天或30天，自开具之日算起，并非从领取之日算起）凭介绍信到接转单位党组织（即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抬头）逐级转接组织关系，最后再将组织关系介绍信交给转入单位的党组织，不要将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直接交给用人单位人事部门或本部门领导（单位要求统一办理的除外）。在规定期限内未转接组织关系的，由有关党组织按党章及党内有关规定处理，由此造成的组织关系无法顺利转接的责任由党员本人承担。
当你在接转组织关系的过程中遇到其他情况，不知如何处理时，请及时与原学院党委沟通或通过电话与学校联系（组织部0431-85168931/85166374；学生工作部0431-85167167；研究生工作部0431-85168065/85168171），我们将和你共同研究、解决问题。

6.党员档案和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的关系？

党员档案是指入党志愿书、入党申请书、思想汇报、入党积极分子（预备党员）考察登记表、党校结业证、函调材料、团员推优材料等组织发展过程中的各项材料的总称。党员档案不能代替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即使毕业生党员本人的党员档案已经转到所去单位，如果没有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按照中组部的有关规定，党员身份将不被承认。

7．毕业生预备党员应注意什么问题？

毕业生预备党员应主动向所属党组织实事求是地汇报自己在预备期内的政治思想、工作、学习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每季度交一份手写的思想汇报），并在预备期满前20天左右向所属党组织提出书面转正申请，要求党组织讨论自己的转正问题。如果所属党组织需要本人提供在校期间现实表现证明材料的，请回原就读学院党委（总支、直属支部）办理。

8．如何处理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丢失的问题？

党员应妥善保管自己携带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切勿丢失。一旦丢失，党员应立即向学院党委办公室，以便对丢失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的情况进行审查。如果确属本人不慎丢失，需本人在原介绍信有效期内提出书面申请、学院党委签署意见，报主管部门审批、办理补转手续。对丢失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的党员，党组织可以给予批评教育直至党纪处分。党员组织关系的补转时间不跨年，超过六个月的按照党章规定作自行脱党处理（预备党员取消其预备党员资格）。

9．如何处理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过期的问题？

党员应在介绍信有效期内转接党员组织关系。不按期转接组织关系是组织观念淡薄的表现，也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过期的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作废，由基层党委（总支、直属支部）收回，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重新进行办理。对于那些无正当理由，不及时转接组织关系，导致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过期的，责任由本人承担。因未及时转接组织关系导致连续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要按照党章规定作自行脱党处理。

10．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单位改派的应该如何处理？

已到原单位报到并办理了组织关系转接手续的，由原单位开具组织关系介绍信至新单位。未到原单位办理组织关系转接手续的，党员本人应在介绍信有效期内及时向转出前所在基层党委（总支、直属支部）写出书面报告，基层党委（总支、直属支部）对有关情况和报到证进行审查，经主管部门同意后予以办理介绍信更改手续。办理更改手续时，须交回原介绍信。介绍信开出时间超过6个月的，不再更改，按党章有关规定处理。
11.毕业生党员离校后容易疏忽的几个问题

现将毕业生党员离校后容易疏忽的几个问题列举出来，供毕业生党员对照检查，以避免类似情况再度发生。

（1）离校时将党员组织关系从学校转出，但未在规定时间内到所去单位党组织报到，造成组织关系介绍信过期失效、毁损或丢失，所去单位党组织无法接收组织关系。

（2）预备党员预备期满后不及时向党组织提出转正申请，致使预备期严重超期，党组织无法办理转正手续。

（3）把组织关系与党员档案混为一谈，错误地认为党员档案转出就是组织关系已转出，不及时办理组织关系接转手续，长期将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放在自己身上，成为“口袋党员”。

（4）组织观念淡薄，长期不接转组织关系，不交纳党费，不与党组织联系，因时间拖延太久造成自动脱党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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